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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

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锦鸡股份 股票代码 3007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卫兵 张红武 

电话 0523-87676284 0523-87676328 

办公地址 泰兴经济开发区新港路 10 号 泰兴经济开发区新港路 10 号 

电子信箱 xiaoweibing@jinjidyes.com zhanghongwu@jinjidye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72,845,610.54 501,941,867.20 -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746,352.19 13,764,717.47 3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5,002,962.92 12,150,969.88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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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2,199,484.41 -336,452.28 -45,136.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9 0.0329 36.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0 0.0279 36.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 1.00% 0.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304,673,824.00 2,214,060,370.90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81,337,272.75 1,370,944,287.69 0.7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11,04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卫国 
境内自

然人 
18.42% 76,951,817 57,713,863   

传化智

联股份 

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40% 60,152,376 0   

湖南臻

泰股权 

投资管

理合伙 

企业

（有限

合 

伙）－

珠海大 

靖臻泰

化工投 

资企业

（有限 

合伙） 

其他 10.17% 42,492,707 0   

肖卫兵 
境内自

然人 
8.52% 35,600,093 26,700,070   

上海兆

亨投资 

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96% 24,890,000 0   

许江波 
境内自

然人 
5.17% 21,597,900 0   

苏金奇 
境内自

然人 
2.19% 9,165,540 8,524,155   

潘勇 
境内自

然人 
1.15% 4,823,422 0   

马立华 
境内自

然人 
1.15% 4,784,3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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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继群 
境内自

然人 
1.09% 4,546,227 3,409,6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许江波为股东上海兆亨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股东上海兆亨投资有限公司系一致行

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债

券 
锦鸡转债 123129 

2021 年 11 月

04 日 

2027 年 11 月

03 日 
59,998.28 

0.4%；

0.60%；

1.0%；1.5%；

2.3%；2.7%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0.06% 38.08% 

流动比率 3.23 3.86 

速动比率 2.47 2.7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2.22 3.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00.3 1,215.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51% 2.91% 

利息保障倍数 68.19 1.61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479.64 -0.06 

利息偿付率 6,718.51% 235.37% 

三、重要事项 

1、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2023年 03月 27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国信证券《关于更换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张文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张爽先生接替张文先生担任保荐代表人并

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国信证券负责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持续

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叶政先生和张爽先生，持续督导期限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

结束为止。 

2、修订公司章程 

2023年 05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对第一百〇六条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修改后第一百〇六条内容如下：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包括 6 名非独立董事

（其中 1 名为职工代表董事）及 3 名独立董事，设董事长 1 名。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董事会中

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是指

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

事。公司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的规定另行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设 3 名独立董事，其中至少

有 1 名会计专业人士。  

本次章程修订主要内容为确定公司董事中职工代表董事的席位及产生程序，公司通过实行职工代表制度，一方面可以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维护职工利益，是企业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

内在需要。 

2023 年 05 月 30 日，本次公司章程修订备案材料提交泰州市行政审批局并成功登记。 

  3、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向关联法人投资暨关联交易 

2023年 06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向

关联法人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为进一步完善发展布局，提升经营能力，公司拟出资 1,000 万元，以现金方式认购关联方投

资的关联法人江苏兴虹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1,0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江苏兴虹科技有限公司 7.82%

股权（本次交易期间，标的公司如有其他增资扩股交易的，股权比例会随之变动）。 

本次交易前，公司关联自然人赵卫国、肖卫兵、戴继群、吴杰、黄红英、吴玉生、肖建、戴仲林、周靖波、许江波为

标的公司江苏兴虹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其中,赵卫国、肖卫兵、戴继群为公司董事；吴杰为公司监事；赵卫国、肖卫兵、戴

继群、黄红英、吴玉生、戴仲林、肖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赵卫国、肖卫兵、周靖波、许江波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或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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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卫国为标的公司江苏兴虹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标

的公司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暨标的公司江苏兴虹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本次增资江苏兴虹科技有限公司属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亦

属于向关联法人投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子公司锦汇公司火灾事项 

2022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10：20 左右，公司全资子公司锦汇化工位于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通园路分散染料 4#车间发

生一起火灾事故。 

事故发生后，公司召开事故现场警示教育会，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深入开展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全面安全检查，

及时查找并消除火灾及其他各类隐患，加强安全生产基础管理、提升员工应急处置能力，杜绝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2022 年 12 月 19 日，泰兴市人民政府针对泰兴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请求批复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10.25”一般火

灾事故调查报告的请求》（泰应急[2022]126 号），出具泰政复[2022]185 号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事

故性质的认定，认定锦汇化工“10.25”一般火灾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2022年 12月 24日，泰兴市消防救援大队出具泰兴消火认字[2022]第 0112号《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次火灾过火

面积约 300 平方米，火灾主要烧毁输送带、压滤机、反应釜、投料斗、管道、电缆线等，未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对

起火原因认定如下：此次火灾事故起火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25 日 9 时 47 分，起火部位位于分散染料 4#车间一层 2#生产线

输送带处，起火原因为输送带上残留的分散橙 288 偶合料（滤饼）中含有的重氮盐分解自燃所致。 

本次受损资产已投保了财产险，事故发生后，公司已经向投保保险公司报案，相关保险核损理赔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预计本次事故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023年 03月 31日，公司收到泰兴市消防救援大队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泰兴消行罚决定[2023]第 0007号），

查明公司子公司锦汇化工未按规定及时消除火灾隐患造成火灾事故。确认本次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

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以上事实有《火灾事故认定书》（泰兴消火认字[2022]第 0112 号）等证据证实。根据《江苏省

消防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江苏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四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锦汇化工罚款人民币

柒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2023年 05月 30日，泰兴市应急管理局作出（苏泰泰）应急罚[2023]10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违法事实及证据：

经调查发现，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未有效督促员工严格执行本单位的操作规程，确保重氮盐消除和停车后物料转料干净；

未发现并消除偶合料（滤饼）储存环节的安全隐患。第一款违法行为违反相关操作规程工艺安全注意事项，第二款违法行

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和《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根据《江苏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总则的规定，给予警告，并处人民币 19000 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 

2023年 05月 30日，泰兴市应急管理局作出（苏泰泰）应急罚[2023]10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违法事实及证据：

经调查发现，赵卫国作为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未检查发现并消除停产期间物料未转运干净的

事故隐患，未履行《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的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参照《江苏省安全生产行

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第八十五条规定，给予人民币 145,188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发生火灾事故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0）、《关于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暨发生火灾事故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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